
   
《上海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用实施办法》 

操作细则 

    为执行《上海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用实施办法》（沪公

积金管委会〔2014〕7 号），制定本操作细则。  

    一、提取对象和范围  

    职工（以下称“申请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提取本人

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用于支付房屋租赁费用：       

    （一）承租本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或其他由政府认定的保障性

住房；  

    （二）承租本市商品住房、售后公房等其他住房用于自住，且房屋月

租赁费用超出家庭月工资收入 20%的。  

    申请人在申请提取本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储余额不足时，经共同提取

人书面同意，可以申请提取共同提取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共同

提取人限定为申请人的配偶、父母或子女。  

    二、提取金额  

    （一）承租本市廉租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或其他由政府认定的保障性

住房的，在当月需实际支付的房屋月租赁费用限额内提取；  

    （二）承租本市商品住房、售后公房等其他住房用于自住的，在扣除

家庭月工资收入 20%后的限额内提取，且每月提取金额不超过 2000 元。  

    三、提取审核材料  

    申请人需持以下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办理提取申请手续。  

    （一）身份证明材料  

    1、申请人身份证件；  

     2、如有共同提取人的，应提供共同提取人的身份证件、其与申请

人之间的关系证明（如结婚证、户口簿等）、出具的书面同意书（见附件

一）  



    （二）填妥的《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申请表》（见附件

二）；  

    （三）提取原因证明材料  

    1、承租本市廉租住房的：  

    （1）由本市住房保障部门出具的廉租住房实物配租通知单或廉租住

房租金补贴协议；  

    （2）房屋租赁合同；  

    （3）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证明等。  

    如申请人再次就同一房屋租赁行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

上述原因证明材料。  

    2、承租本市公共租赁住房的：  

    （1）由本市住房保障部门认定的公共租赁住房配租审批件（承租获

本市住房保障部门批复，且经上海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备案的公共租赁住房项

目的，可不提供该项材料）；  

    （2）上海市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  

    （3）已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的税控发票等。  

    如申请人再次就同一房屋租赁行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

第（1）、（2）项材料。  

    3、承租本市商品住房、售后公房等其他住房用于自住的；  

    （1）房屋租赁合同；  

    （2）房屋租赁合同备案证明；  

    （3）已支付房屋租赁费用的税控发票等。  

    如申请人再次就同一房屋租赁行为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无需提供

第（1）、（2）项材料。  

    四、审核注意事项  



    （一）提取要求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用，应符合以下要求：  

    1、申请人及共同提取人已累计缴存住房公积金满六个月；  

    2、申请人及共同提取人目前无住房公积金贷款、无提取住房公积金

归还住房贷款委托或支付物业服务费等住房消费类提取行为；  

    3、职工作为申请人或共同提取人仅可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一套房屋

的租赁费用；  

     4、申请人的租赁行为应符合本市房屋租赁相关规定。  

    （二）办理流程  

     1、符合租赁提取条件的职工，可向租赁房屋所在地的上海市公积

金管理中心区、县管理部（以下简称“区、县管理部”）提出申请，并按规

定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2、各区、县管理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作出准

予提取或者不准提取的决定，并通知申请人。区、县管理部在受理申请后，

如对申请人提供的证明材料有疑问的，有权要求申请人进一步提供其他有效

证明材料。  

     3、准予提取的，申请人凭审核单、提取审核材料到指定的建设银

行办理提取手续；不准予提取的，受理机构应当说明理由。  

    （三）时间限定  

     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用以季度为单位，申请人可每季

度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即两次提取申请的间隔时间应为三个月，且每次提

取不得超过三个月的规定提取限额。申请人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

用，应在房屋租赁期内提出，且不超过房屋租赁行为终止后半年内。  

    本操作细则自 2014年 10 月 1日起施行。2009 年 9月 14日由上海市

公积金管理中心印发的《上海市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屋租赁费用操作

办法》（沪公积金〔2009〕47 号）同时废止。 
 


